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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网电价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调整电价的通

知。 为适当疏导电价矛盾，保障电力供应，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决定适当调整电价水平。

其中，为疏导煤炭价格上涨对发电成本的影响，对有关省

／

市统调燃煤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进行调整。

涉及到本公司主要服务区及其提价标准如下：

地区

／

跨地区送电 上调幅度（单位：分

／

千瓦时）

山东省

２．５

河北省南部电网

２．８３

河南省

２．８

四川省

４

浙江省

２．５

广东省

２．３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１．８４

宁东送山东

２．２

安徽省

１．８

皖电东送

２．７

另外，为鼓励燃煤发电企业落实脱硝要求，对于本公司所在的山东省、河北省、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安装并运行脱硝装置的燃煤发电企业，经国家或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报省级价

格主管部门审核后，试行脱硝电价，电价标准暂按

０．８

分

／

千瓦时执行。

以上电价调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执行。此次上网电价调整后，本公司下属机组的调价容量加权平均上

网电价将上调约

２．６８

分

／

千瓦时。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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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书面形

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

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道才先生、张亚波先生、陈雨忠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６

名董事参与表

决。

由于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了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２９７

，

３６８

，

６６６．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因此，同意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

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３５．６９

元调整为

３５．１９

元。

２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道才先生、张亚波先生、陈雨忠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６

名董事参与表

决。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权条件，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作为本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权日，向

９１

位中国籍激励对象授予

１

，

６７５

万份股票期权，向

４

位非中国籍激励对象授予

９０

万份股票增值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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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书面形

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含职工代

表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获授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

本次公司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

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规定的名单

相符，《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确定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具备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分别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

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

司分别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三花股

份有限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修订后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事项。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分别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

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调整后的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为

３５．１９

元。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股本

２９７

，

３６８

，

６６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

元（含税）。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因此，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

格由

３５．６９

元调整为

３５．１９

元。

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激励对象获授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需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授权日前最近一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没有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满足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的授予条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１

、本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分别为

１６７５

万份和

９０

万份，分别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为

５．６３％

和

０．３０％

。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项目

基准数

职务

姓名

授予股票期权或

股票增值权数量

（万份）

占本计划首次拟授

予权益总数的比例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一）股票期权

１

、董事、高管

１

董事、总经理 张亚波

２００ １１．３３％ ０．６７％

２

副总经理 杜安林

１００ ５．６７％ ０．３４％

３

总工程师 陈雨忠

１００ ５．６７％ ０．３４％

４

副总经理 蔡荣生

７０ ３．９７％ ０．２４％

５

董秘、副总经理 刘 斐

７０ ３．９７％ ０．２４％

６

副总经理 黄学东

７０ ３．９７％ ０．２４％

７

财务总监 俞蓥奎

３０ １．７０％ ０．１０％

小计

７

人

６４０ ３６．２６％ ２．１５％

２

、核心业务、技术和管理岗位的骨

干员工

８４

人

１０３５ ５８．６４％ ３．４８％

股票期权合计

９１

人

１６７５ ９４．９０％ ５．６３％

（二）股票增值权

１

气候智能控制研究所所长

Ｎａｒｉａｉ ｓｈｉｇｅｒｕ

（成相茂）

５０ ２．８３％ ０．１７％

２

欧洲三花总经理

ｉｌａｎ Ｐｅｌｅｇ ２０ １．１３％ ０．０７％

３

日本三花副总经理

ＳＵＧＩＫＩ

ＰＹＯＪＩ

（杉木亮次）

１０ ０．５７％ ０．０３％

４

美国三花总经理助理

Ｒａｍｏｎａ Ｌｏｗｒｙ

（蒙娜）

１０ ０．５７％ ０．０３％

股票增值权合计

４

人

９０ ５．１０％ ０．３０％

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合计

９５

人

１７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３％

３

、行权价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及《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中关于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为

３５．１９

元。

四、监事会对授予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

本次公司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

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规定的名单

相符，《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确定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具备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

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

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该授权日

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同时本次授予也

符合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的规定。

２

、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条件，其作为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规定的名单相符。

综上，同意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

权条件的

９１

位中国籍激励对象授予

１

，

６７５

万份股票期权，向

４

位非中国籍激励对象授予

９０

万份股票增值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授权日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激

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首次授予的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的成本及其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股票期权的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

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指的是股票期权价格中反

映行权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的那部分价值，即一定时期内股票价格波动因素与期权收益的内在联系。

通常采用国际通行的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

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

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核查，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首次授

予的

１６７５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根据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估计的股票期权的总成本为

４８７２

万元，

并在授予日起的

４８

个月内摊销完毕，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合计

成本

２６４

万元

３００５

万元

１１５７

万元

４４７

万元

４８７２

万元

上述测算是建立在假设首次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

权的基础之上。 关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股票增值权的成本

由于授权日股票增值权尚未进行实际支付，因此不需要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

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公司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分别计

入制造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时计入负债的“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首次授予的

９０

万份股票增值权的公允价值进

行重新计算。 资产负债表日股票增值权的公允价值以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均价

扣除行权价格的差额作为该资产负债表日股票增值权的公允价值，并按月份分摊确认为公司成本。

八、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公司自查，本次参与公司首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九、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提供贷款、担保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由激励对象自筹解决。

十、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由公司注销。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８

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分别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

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

司分别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三花股份

有限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修订后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事项。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分别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Ａ

股股票

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调整后的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为

３５．１９

元。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股本

２９７

，

３６８

，

６６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

元（含税）。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因此，本次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

格由

３５．６９

元调整为

３５．１９

元。

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的有关规定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九条，权益工具（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下同）数量和价格的

调整方法和程序如下：

（一）权益工具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权益工具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发生派息和增发，权益工具数量不做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

０

×

（

１＋ｎ

）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权益工具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权益工具数量。

２

、缩股

Ｑ＝Ｑ

０

×ｎ

１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权益工具数量；

ｎ

１

为缩股比例；

Ｑ

为调整后的权益工具数量。

３

、配股

Ｑ＝Ｑ

０

×Ｐ

１

（

１＋ｎ

２

）

／

（

Ｐ

１

＋Ｐ

２

×ｎ

２

）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权益工具数量；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ｎ

２

为配股比例（即配股股数与

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Ｑ

为调整后的权益工具数量。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

０

÷

（

１＋ｎ

）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Ｐ

为调

整后的行权价格。

２

、缩股

Ｐ＝Ｐ

０

÷ｎ

１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１

为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３

、派息

Ｐ＝Ｐ

０

－Ｖ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４

、配股

Ｐ＝Ｐ

０

×

（

Ｐ

１

＋Ｐ

２

×ｎ

２

）

／

（

Ｐ

１

×

（

１＋ｎ

２

））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收市价；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ｎ

２

为配股比例（即配股股数与配股

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不得低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每股面值，即人民币

１

元。 公司发生增发时，行权价格不

做调整。

（三）调整的程序

１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权益工具数量或行权价格。 董事会根据上述

规定调整行权价格或权益工具数量后，应根据《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并及时公

告并通知激励对象。

２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权益工具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且应根据《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

３

、若有上述调整情形发生，公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及本计划的相关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报告书，并及时公告。

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

本

２９７

，

３６８

，

６６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

元（含税）。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因此，针对派息对

Ａ

股票

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进行调整：

Ｐ＝Ｐ

０

－Ｖ＝３５．６９－０．５０＝３５．１９

元

原行权价格由

３５．６９

元调整为

３５．１９

元。

四、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

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

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对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及《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中关于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３５．１９

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董事会确定

Ａ

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授权日、 行权价格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股，因已质押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为

２１

，

５５７

，

９８４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流通股东按每

１０

股流通股支付

３．５

股

股票对价，共支付

８７５

万股股票给全体流通股股东，获得其所持非流通股的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经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

、法定承诺

（

１

）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２

）在第

①

条承诺期满后，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丽江旅游的股份总数比例在十二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

３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

量，达到丽江旅游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２

、额外承诺

对丽江旅游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雪山开发公司承诺，在法定

承诺第（

１

）条承诺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挂牌向社会公众出售其所持股份； 此后二十四个月内，

若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出售股票，出售价格不

能低于每股人民币

１２

元（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

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

２

）如果某一承诺人违反上述规定的禁售和限售条件而出售

持有的原丽江旅游非流通股股份，该承诺人承诺以出售股份价值

３０％

之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丽江旅游。

按照承诺履行，

未有违反承诺

情形，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承诺履行

完毕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雪山开发公司就其持有的丽江旅游限售股

份减持事宜追加如下承诺：

（

１

） 雪山开发公司承诺所持有的将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解禁上

市流通的

２５

，

４２９

，

２１９

股丽江旅游股份，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自愿

继续锁定三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若在承诺锁定期间丽江旅游发

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

事项，上述限售股份数量也作相应调整。 雪山开发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丽江旅游股份，也不由丽江旅游回购

其所持有的股份，但不包括在此期间新增的股份。

（

２

）雪山开发公司承诺所持有的丽江旅游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解除限售后的三年内， 在股票二级市场减持价格由不低于

１１．４５

元

／

股（在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之后，雪山

开发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的减持价格由不低于

１２

元

／

股调

整为不低于

１１．４５

元

／

股）提高到不低于

２０

元

／

股（当派发红股、转增

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等使丽江旅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时，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

３

）若违反第（

２

）条承诺，雪山开发公司同意接受如下处理：

按实际减持价格与

２０

元（调整后

１５．１７

元

／

股）之间的差额乘以实际

减持数量的总金额作为补偿上缴丽江旅游。

按照承诺履行，

未有违反承诺

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股，因已质押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为

２１

，

５５７

，

９８４

股，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２６％

。

３

、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股）

质押、冻结的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丽江玉龙雪山

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４

，

０９７

，

９８４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５５７

，

９８４ １４．２６

合 计

３４

，

０９７

，

９８４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５５７

，

９８４ １４．２６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说明：

（

１

）雪山开发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

，

０９７

，

９８４

股，根据各限售股股东的股改承诺，原有的六家各限售

股股东将从向流通股东对价安排后所余股票中按比例划出

２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方案后，调整为

２６０

万股）作为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由于股权激励计划尚未实施，该

项承诺尚未履行完毕，雪山开发公司需预留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作为未来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为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股。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股，因已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因此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

２１

，

５５７

，

９８４

股。

（

３

）雪山开发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承诺所持有的丽江旅游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解除限售后的三年内，

在股票二级市场减持价格不低于

２０

元

／

股（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分别实施了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的利润分配

方案，

２０１０

年度实施了

１０

转

３

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限售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１５．１７

元

／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７

，

７５７

，

９８４ ３８．１９％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２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３％

１

、国家持股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６

，

１９７

，

９８４ ３７．１６％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２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８

、高管股份

０

９

、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７

，

７５７

，

９８４ ３８．１９％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２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３

，

４６１

，

９７８ ６１．８１％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１２６

，

５１９

，

９６２ ８３．６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

，

４６１

，

９７８ ６１．８１％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１２６

，

５１９

，

９６２ ８３．６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４．

其他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３

，

４６１

，

９７８ ６１．８１％ ３３

，

０５７

，

９８４ １２６

，

５１９

，

９６２ ８３．６７％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１

，

２１９

，

９６２ １００％ １５１

，

２１９

，

９６２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

２２９

，

２１９ ２６．４１ ０ ０ ３４

，

０９７

，

９８４ ２２．５５％

见后

合计

２６

，

２２９

，

２１９ ２６．４１ ０ ０ ３４

，

０９７

，

９８４ ２２．５５％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以

１１．９１

元

／

股向云南旅投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００

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

９９

，

３２３

，

０４８

股变更为

１１６

，

３２３

，

０４８

股，雪山开发公司持股比例由

２６．４１％

下降为

２２．５５％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公司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１１６

，

３２３

，

０４８

股变更为

１５１

，

２１９

，

９６２

股，雪山开发公司持股数由

２６

，

２２９

，

２１９

股变更为为

３４

，

０９７

，

９８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６－１１－１１ ３ １０

，

５６８

，

０３４ １０．６４

２ ２００７－１－３１ １ １

，

９０７

，

１９２ １．９２

３ ２００７－１１－１５ ２ ５

，

１８５

，

３６７ ５．２２

４ ２００８－１２－０６ １ １

，

３５５

，

６００ １．３６

５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１ １９

，

１２７

，

６３６ １９．２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丽江旅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丽江旅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

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 丽江旅游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可上市流通部分的上市流通并不

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

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丽江旅游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

障碍。 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丽江旅游本次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

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并承诺：如果本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

持丽江旅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本公司将于第一次

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丽江旅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本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1-05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获得基础设施配套

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0

年

5

月

1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同意公司与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2010

年

8

月

18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同意公司独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新设立独资子公司天津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由其

竞买位于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内的配送中心用地（公告编号：

2010-020

）。 就执行前述决议，公

司子公司天津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武清区国土资源分局签订了 《天

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宗地编号为津武（挂）

G2010-265

号，并于

2011

年

8

月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根据公司与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扶持政策的相关条款，公

司可获得

"

基础设施配套奖励资金

"

。

2011

年

11

月

30

日，天津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收到天津新技术产

业园武清开发区总公司支付的

"

基础设施配套奖励资金

"33,052,669.50

元， 占

2010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3.95%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此笔奖励资金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将在土地受益期内按年限进行分

摊，并计入各期损益。公司将基础设施配套奖励资金计为递延收益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概述

1

、江苏康盛管业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康盛

"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0

万元，

为使江苏康盛的注册资本与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满足生产及贸易融资等经营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向江苏康盛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江苏康盛注册资本由

21,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26,0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

、浙江省淳安县博爱制冷元件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博爱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

币

2,600

万元，为使博爱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满足生产及贸易融资等经营需要，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向博爱公司增资

4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 博爱公司注册资本由

2,6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3,

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100%

股权。

3

、浙江康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热交换器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

1,

000

万元，为使热交换器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满足生产及贸易融资等经营需要，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向热交换器公司增资

1,5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热交换器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

民币增至

2,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100%

股权。

4

、淳安康盛钢带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钢带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

万

元，为使钢带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满足生产及贸易融资等经营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向钢带公司增资

2,4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钢带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3,0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持有

100％

股权。

5

、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工贸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

万

元，为使科工贸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满足生产及贸易融资等经营需要，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向科工贸公司增资人民币

4,4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科工贸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100％

股权。

6

、合肥康盛管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

90%

，以下简称

"

合肥康盛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

万元，为使合肥康盛的注册资本与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满足生产及贸易融资等经营需要，公

司拟与自然人股东陆军同比例向合肥康盛合计增资

3,5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

3,150

万

元，陆军增资

350

万元，增资完成后，合肥康盛注册资本由

1,5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仍持

有

90%

的股权，陆军持有

10%

的股权。

7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8

、本次增资金额共计

17,200

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江苏康盛，住所睢宁经济开发区绕城路

1

号，成立日期为

2010

年

8

月

4

日，法定代表人陈汉康，注册资

本

21,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钢管、铝管、铜管、钢带、铝带、铝板、铝箔、铝杆、铜带制造与销售；冰箱、冷柜、空

调制冷管路配件制造、销售；直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010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康盛总资产为

19,097

万元，净资产为

10,0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9,07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0

万元，

净利润为

20.97

万元；截止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江苏康盛总资产为

27,204

万元，净资产为

20,967

万元，负债总

额为

6,23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334

万元，净利润为

-53.52

万元。

2

、博爱公司，住所淳安县坪山工业园区，成立日期

2000

年

3

月

6

日，法定代表人陈汉康，注册资本

2,6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高频焊接项目，光亮钢管、制冷元器件的生产销售。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博爱公司总资产为

14,271

万元，净资产为

8,0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6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46,934

万

元，净利润为

1,569

万元；截止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博爱公司总资产为

24,943

万元，净资产为

9,025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5,91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3,277

万元，净利润为

1,019

万元。

3

、热交换器公司，住所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经营范围为微通道换热器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010

年

12

月

31

日，热交换器公司总资

产为

2,589

万元，净资产为

7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1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24

万元，净利润为

-227

万元；

截止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热交换器公司总资产为

4,019

万元，净资产为

84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75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为

2,025

万元，净利润为

71.18

万元。

4

、钢带公司，住所淳安县千岛湖镇坪山工业园区，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26

日，法定代表人陈汉康，经

营范围为钢带制造和销售。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010

年

12

月

31

日，钢带公司总资产为

17,327

万元，净资产

为

4,34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98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43,965

万元，净利润为

838

万元；截止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钢带公司总资产为

24,860

万元，净资产为

4,9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89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2,597

万

元，净利润为

620

万元。

5

、科工贸公司，住所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25

日，法定代表人陈汉康，经

营范围为精密钢管、铜管、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产品管路配件的加工、销售。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010

年

12

月

31

日，科工贸公司总资产为

456

万元，净资产为

4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0

万元，

净利润为

-29.65

万元；截止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科工贸公司总资产为

14,698

万元，净资产为

471.27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4,22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9,061

万元，净利润为

30.48

万元。

6

、合肥康盛，住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蓬莱路西，成立日期

2005

年

10

月

21

日，法定代表人陈

汉康，经营范围为电冰箱、冷柜器材、制冷配件制造、加工和销售。公司持有

90%

股权，非关联自然人陆军持

有

10%

股权。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合肥康盛总资产为

9,492

万元，净资产为

1,818

万元，负债总额为

7,674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为

13,322

万元，净利润为

110

万元；截止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合肥康盛总资产为

13,234

万元，净

资产为

1,8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37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626

万元，净利润为

44.45

万元。

三、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江苏康盛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江苏康盛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26,0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博爱公司增资

4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博爱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3,0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热交换器公司增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热交换器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2,

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钢带公司增资

2,4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钢带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3,

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科工贸公司增资

4,4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科工贸公司注册资本将增

加至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合肥康盛增资

3,150

万元人民币，另一非关联自然人股东按照原

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增资

35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合肥康盛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5,000

万元人民币。

四、增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公司对上述五家全资子公司、一家控股子公司的增资，均为解决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与生产经营规模

不匹配的问题，以满足公司未来经营拓展和贸易融资等需求，同时确保上述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业务

往来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对上述六家子公司的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资金状况带来影响，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有利于提

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备查文件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0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利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在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前将前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

项

12,000

万元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后，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使用期限

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594

号文核准，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方

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36,000,00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19.98

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19,280,

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60,224,740.6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验〔

2010

〕

136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

为继续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对资金的计划需

求和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前将前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

12,000

万元及时

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后，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使用期限从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公司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若项目建设加速形成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公司则将资金提前归还至专用账户，保证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前

12

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也不存在《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规定的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后的

12

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从事证券投资行为，也不从事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六章规定的风险投资。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该款项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通过此次以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可减少同等数额的银行借款， 能为公司降低财务成本起到重大作

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黄速建、竺素娥、冯泽舟经核查后，对本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基于独立判断，经认真研讨，

根据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董事会关于继续使用不超过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有利于公司继续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次审议内容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6

个月，预期时间为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余庆生、刘昊拓经核查，发表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

有限公司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认为：

康盛股份本次将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6,500

万元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和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未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6

个月。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

对康盛股份本次继续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1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书面通

知，并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详细情况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经审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一致同意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详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2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书面通

知，并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名，实参加表决

监事

5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一、以通讯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6

个月，预期时间为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详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程序合法，符合公

司实际。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